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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聞稿】 
 

原民會簡政便民 

族人 15 項申請案件可免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

    配合行政院「數位國家、智慧島嶼」之政策綱領，原住民族委員會
自即日起推出簡政便民新措施，族人申請原民會的計畫及補助案時
不用再檢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證明自己的原住民身分，為族人提
供更便利的服務。

    原民會表示，自本會成立迄今 27 年來，族人申請政府相關服務時，
多需檢附戶籍謄本等資料以證明原住民身分，但該會已運用戶役政
資訊系統查詢，族人已無需多處奔波申請文件，也可以節省戶籍謄
本規費及往返交通費等支出。

    原民會指出，該會各項申請計畫案件中，計有 15 項計畫，包括專
門人才獎勵、國民中小學清寒獎助學金申請、大專校院學生獎助學金、
族語認證補發、急難救助、補助長者裝置假牙、社會工作專業人力獎勵、
身心障礙者機構式服務生活資材費用補助及百合綻放新創學程計畫
等，未來除了將擴大實施範圍，更將持續協調相關部會，以逐步達
成族人申請政府服務全面免附戶籍資料的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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